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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為提升醫政業務效率，自 106 年 08 月 01

日起輔導診所申請利用廣播、電視刊播醫療廣告事前審查業務，

請  會員依法報請轄區衛生所核備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 年 07 月 28 日高市衛醫字第

106035662600 號函辦理。 

  二、高雄市醫療機構(診所)利用廣播電視刊播醫療廣告申請核定表、

範 例 、 申 請 作 業 流 程 請 至 高 雄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網 頁

(http://khd.kcg.gov.tw/Main.aspx?dpf_id=100 首頁/服務專

區/申辦服務/機構申辦)申辦項目「廣播電視醫療廣告申請」下

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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